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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付費參加教育培訓應注重事先約定退款情形 

 

    隨著各類教育培訓機構快速發展、遍地開花，各種消費糾紛也隨之而來，

其中有不少是預付款退還問題，針對存在問題，昆明市消費者協會提示廣大消

費者，報名參加教育培訓應選好培訓機構，預付款要注重事先約定，遇到消費

糾紛要勇於積極維權。 

 

    一、選擇教育培訓機構應注重事前“四看”。一看“證件”，即辦學許可

證、營業執照、教師資格證等證件是否齊全；二看招生簡章以及相關宣傳資

料，並妥善保存，作為日後維權的依據；三看培訓實地，瞭解教學環境、管理

和安全措施；四看課程，確認自己能否適應。消費者應注重選擇證照齊全、品

牌過硬、口碑較好、師資雄厚、經營狀態穩定的教育培訓機構。 

 

    二、應詳細瞭解培訓內容再交費用。不要盲目被培訓機構的口頭宣傳所迷

惑，要防止被虛假、誇大宣傳“忽悠”，應根據自身學習培訓需求，尤其家長

應充分考慮教育機構提供的培訓是否適合自己的孩子，以及孩子是否能夠接受

和堅持，再決定是否預付培訓費。 

 

    三、應注重事先約定退還預付費的情形和方式。預付費前應與培訓機構認

真溝通，書面詳細約定退賠情形。針對培訓機構臨時加收費用、中途更換教

師、搬離原址等情形，以及消費者個人因特殊原因不能再參加培訓、或因為不

適應而不願意再繼續接受培訓等可能發生的情況，應注重雙方事先明確約定是

否退還預付費、如何退還等。 

 

    四、應慎選“預付費”方式參加培訓。預付款消費作為一種新型的消費方

式得到不少消費者的認可，但預付消費因為存在著付款環節和消費環節分離，

使用週期長，消費者與經營者之間資訊不對稱等問題，一旦出現特殊情況，預

付費用就難以追討，消費者的合法權益難以得到保障，因此，參加教育培訓也

應慎選預付費方式，如需預付，儘量不要一次性預付大筆金額，多一些理性和

事前防範，以避免發生不必要的消費糾紛。 

 

    昆明市消費者協會在此提示消費者，在參加教育機構培訓時遇到消費糾

紛，應保留好相關證據，及時撥打 12315電話或到相關部門投訴，維護自己的



合法權益。同時也呼籲相關教育培訓機構積極加強行業自律，自覺以誠信為

本，主動承擔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的社會責任，讓消費者明明白白預付、放放

心心培訓。  

 


